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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梅州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
五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
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，记载中国

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、

激发爱国热情、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。为深

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

中办、国办，国家文物局等先后印发文件指导革命文物工作。

2018 年 7 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实

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（2018—2022年）的意见》；2021

年 12 月，国家文物局印发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“十四五”

专项规划》。除此之外，2022 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制定了地方性法规《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》，2020

年我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《梅州市红色资源保护条例》。为

切实加强新时代全市革命文物工作，充分发挥革命文物服务

大局、资政育人和推动苏区振兴发展的独特作用，梅州市文

化广电旅游局委托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编制了《梅州市革命

文物保护利用五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（下称《计

划》）。

二、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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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计划》共分四部分，22 项，主要包括总体要求、主要

任务、重点项目和保障措施四个方面内容。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为根本，以弘扬革命精神、继承革命文化为核心，统筹

推进全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传承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复、

展示传播，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和创新利用，提升革命文

物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教育效果。到 2025 年末，革命文物

保护利用工作要达到三个目标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。共计八项，一是强化资源管理，夯实

革命文物基础工作；二是健全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机制；

三是加强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管理，着力改善馆藏保护条件；

四是扩大开放范围，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；五是加强陈列

布展和创意审核，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；六是打造

系列展览，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；七是创新传播方式，发

挥革命文物教育功能；八是促进融合发展，凸显革命文物文

旅功能。

（三）重点项目。共计六项，即文物保护级别提升工程、

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、革命文物主题保护展示工程、革命

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、革命文物宣传传播工程、革命文物

平安工程。

（四）保障措施。共计四项，即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大财

政投入、加强人才建设、加强督促检查。

三、主要亮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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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瞻谋划，有机衔接。《计划》着力高瞻谋划，

有效衔接上位规划和相关政策文件，突出与国家《革命文物

保护利用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》相衔接，着力提升我市革命

文物保护利用水平，进而让革命文物活起来，把革命文物利

用好、革命传统弘扬好、革命文化传承好，促进革命文物服

务大局、资政育人。

（二）目标明确，任务清晰。《计划》坚持政治引领、

科学保护、教育为重、守正创新四大原则。在四大原则基础

上，建立明确目标和八项主要任务，实施六大工程保护利用

革命文物。同时突出六项重点项目，进一步促进我市红色资

源的保护、管理和利用，凸显革命文物服务大局、资政育人

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，助推梅州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、激

发文物事业发展活力。

（三）措施明确，保障充分。《计划》明确，一是加强

组织领导，建立革命文物工作协调机制，协调解决各个问题，

督促落实各项任务；二是健全革命文物保护多元投入体系加

大财政投入，全力支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；三是加强人才建

设，提高人才队伍专业素养，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强大

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；四是加强督促检查，跟踪问效确保

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。


